校聘人员学历、学位更改申报表

档案所在单位：
	姓 名
	
	出生年月
	
	性别
	
	籍贯
	
	民族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原学历

学位
	
	何时何校

何专业
毕业
	

	现学历

学位
	
	入学年月
	
	是否符合当年
招生简章要求
（附复印件）
	
	毕业年月
	

	现毕业院校

及专业
	
	毕业证号
	

	
	
	学位证号
	

	本人申请意见
	

	前置

学历

学位

的认

定情

况
	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初审意见
	教育行政部门经办处复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或党组、党委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行政部门

复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干部主管部门意见

（市直单位党组、党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国民学历学位应提交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位认证证明和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查询报告》（www.chsi.com.cn）
中央党校学历应提交中央党校学历查询证明


                                                         中共宁德市委组织部制      
